
妻子将房“送”了丈母娘

丈夫起诉要求恢复原状
两岁男童游乐场玩耍意外摔伤留下伤残
法院支持诉请 游乐场赔偿10万余元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市民王先生与妻子方

女士的婚姻岌岌可危， 而两人婚后

购买的一套房屋， 却被妻子转让给

了岳母。 为此， 王先生将妻子和岳

母一起告上了法庭， 请求法院判令

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房屋登记恢复

原状。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

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王先生与方女士于 2011 年结

婚， 婚后第 3年， 他们购置了位于

宝山区的一处房产。 据王先生回

忆， 产权登记在妻子方女士个人名

下， 总价款为 130万元， 购房当天

他转账 34.40 万元给开发商， 后签

署夫妻共同公积金贷款并还款 24

万元。 在王先生看来， 该房屋属于

夫妻共同财产。

随后几年， 两人的夫妻关系却

急转直下。 2018 年， 方女士起诉

至法院要求与王先生离婚。 此后，

方女士又向法庭表示已与王先生和

好， 申请撤诉。

然而， 仅仅过去了两年， 方女

士又再次起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并要

求依法分割共同财产。 王先生说，

诉讼中妻子明确表示未经他同意，

已擅自将宝山的房屋转让给了自己

的母亲。 经王先生调查， 妻子与岳

母于 2019 年 1 月签订房地产买卖

合同， 房价为 100万元， 现在这套

房屋产权登记人为岳母。 王先生认

为方女士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恶意

隐匿、 转移夫妻共同财产， 严重侵

害了他的合法权益， 因此他认为合

同无效， 并将妻子和岳母一起告上

了法院。

对此， 妻子方女士则给出了另一

种解释。 她表示， 当时她与丈夫向她

的父母借款 80 万元用于支付购买房

屋的首付款， 原本约定 3 年归还借

款， 但夫妻俩一直无力归还。 2018

年起诉离婚后， 经过协商， 丈夫考虑

到借款及岳父母抚养外孙女付出的费

用， 同意以房抵债将这套房屋过户给

岳母， 她才申请了撤诉。

可是， 方女士对房屋过户的解释

却与她在离婚案件中的陈述大相径

庭。 在离婚案件中， 方女士表示为了

购买学区房， 但因夫妻两人限购， 故

将房屋过户给母亲。

浦东法院审理后认为， 系争房屋

为方女士婚后购买， 购房款支付方式

为部分现金， 部分夫妻公积金贷款，

即使如她所述部分购房款是向父母借

款， 也不影响系争房屋应为她与丈夫

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定性。

另 2018 年方女士起诉离婚时，

双方主要争议为感情是否破裂， 从整

个庭审来看系争房屋并非双方争议焦

点， 故当时方女士就关于系争房屋转

让目的的陈述应更为真实。 结合当时

庭审王先生听到妻子如此陈述后行为

来看， 该过户理由更接近于事实。

综上分析， 法院对方女士主张的

过户理由不予采信， 但对王先生主张

不知情过户事宜亦不予采信， 法院认

定方女士母女就系争房屋签订的 《房

屋买卖合同》 并非王先生与方女士的

真实意思表示， 属于合同无效情形。

最终法院判决， 方女士母女签订的买

卖合同无效， 系争房屋恢复登记至方

女士一人名下。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两岁男童在游乐场玩耍时不

慎从秋千架上摔下受伤， 留下

了伤残。 父母心痛之余， 与游

乐场协商赔偿却始终未果， 无

奈之下， 男童父母将游乐场告

上了法庭。 近日， 崇明区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法

院认为游乐场未尽到充分的安

全保障提醒义务， 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 而监护人在陪伴玩耍

过程中亦存在一定过错， 据此

酌定被告公司承担 6 成责任，

合计赔偿约 10 万余元。

男童意外受伤

监护人与游乐场各执一词

2019 年 1 月 6 日， 刘先生

带着时年约两周岁的淘淘 （化

名） 前往被告经营的儿童乐园玩

耍， 在乘坐淘气堡时， 淘淘不慎

摔倒在地， 因此受伤。

2019 年 9 月 23 日， 经司法

鉴定科学研究院鉴定， 淘淘右上

肢等处因故受伤， 致右肱骨远端

干骺端骨折累及骺软骨板等， 已

构成人体损伤残疾。

刘先生认为， 当时游乐设备

区域内未设立任何警示标志和防

护措施， 亦无管理人员及时劝

阻。 但事后刘先生与被告公司多

次协商却始终未果， 为了维护淘

淘的合法权益， 刘先生一纸诉状将

被告公司告上法庭。

庭审中， 被告公司辩称， 其公

司自 2018 年 1 月开业至今， 始终

将顾客安全放在首位， 制作张贴了

安全防范须知、 入园须知、 入园规

范、 规章制度等， 并在游乐场的

显著位置都张贴有幼儿必须由看

护人陪同方可入院玩耍的告知，

同时再三强调各年龄段小朋友在

玩耍各项目中的一些注意事项，

且被告工作人员也会在口头上对

来园游玩的顾客宣传安全防范的

各种注意事项。

被告游乐场现场里外均配备 1

名工作人员， 人流多的时候还会

加派人手， 游乐场对每位小朋友

仅收取 40 元的费用， 若是会员每

位仅收取 30 元的费用， 并允许一

名成年人陪同入内， 这样的收费

标准不可能要求被告为每位入园

的小朋友单独配备工作人员陪同

照看。

被告公司认为， 从事发视频中

可以看出， 刘先生在带淘淘玩淘气

堡时根本没有考虑安全问题， 在第

一次抱淘淘上秋千后淘淘因臂力不

足摔下来， 紧接着第二次将淘淘抱

上秋千后不做任何安全防范， 而是

用手机对淘淘进行拍摄， 造成淘淘

第二次从秋千上摔下受伤。 因此被

告已尽到了安全防范义务， 淘淘系

因其监护人未尽到注意义务意外摔

伤。

监控视频还原现场

法院： 双方均有过错

法院审理后认为， 公民的健康

权受法律保护， 从事娱乐等经营场

所的自然人、 法人或其他组织未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在其经

营场所内遭受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本案中， 被告经营的游乐设备

区域内设立的警示标志不够明显，

且在淘淘第一次从秋千上摔下后无

管理人员及时劝阻， 导致淘淘再次

从秋千上摔下受伤， 被告未尽到充

分的安全保障提醒义务， 应当对原

告淘淘承担赔偿责任。

淘淘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不具有全面充分的自我保护能力，

相对容易遭受伤害， 因此其监护人

刘先生在陪伴淘淘玩耍过程中负有

对淘淘的安全注意义务， 应当全

面、 谨慎的履行对淘淘的看护职

责。

而从监控视频来看， 刘先生在

淘淘第一次因臂力不足从秋千上摔

下后， 紧接着第二次将淘淘抱上秋

千后不做任何安全防范， 而是用手

机对淘淘进行拍摄， 造成淘淘第二

次从秋千上摔下受伤， 刘先生存在

一定过错， 理应承担相应责任。

综合案件具体情形， 法院酌定

被告公司承担 60%的赔偿责任， 据

此作出上述判决。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施韵 陈轲

本报讯 近日， 朱先生突然

发现家中的几件贵重财物和 1 万

多元现金不翼而飞， 顿时慌了

神。 幸亏家中装有监控， 清楚地

记录下了几日前曹某在朱先生家

中实施盗窃时的一举一动。 近

日， 经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 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曹

某有期徒刑 1 年 2 个月， 并处罚

金 2000元。

3 月 19 日上午， 曹某独自

路过嘉定区安亭镇一户别墅， 见

女主人正好驾车驶离但大门敞

开， 以为是主人忘记关门， 遂产

生了贪念溜进别墅内。 然而还没

走两步， 曹某便发现一楼有位老

太太在厨房里面做饭， 于是他放

轻了动静， 蹑手蹑脚地摸进别墅

二楼多个房间， 成功盗取了现金

10600 元、 珍珠手链一条、 白银

手镯一只、 黄金戒指一枚等财

物。 正当曹某想原路离开时， 发

现老太太坐在一楼的客厅里， 于

是， 他立即折返二楼直接跳窗逃

跑。 数日后， 朱先生在整理家时

发现家中失窃， 立刻报警。 当

日， 被告人曹某被抓获归案。

到案后， 曹某如实供述了上述

犯罪事实， 当被问及所偷钱财现在

何处时， 他坦言： “这些钱都被我

用于游戏充值和还债了， 现在还剩

下一千多元现金在身上。” 曹某自愿

认罪认罚， 并由其家属代为赔偿了

被害人， 最终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嘉定检察院认为， 曹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 入户秘密窃取他人财

物， 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触犯 《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应以盗窃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经审理， 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被

告人曹某有期徒刑 1 年 2 个月， 并

处罚金 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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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多次“碰瓷”电瓶车
非法诈骗金额达4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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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一中院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近期将在淘宝网 （https://www.

taobao.com) 举行网络司法拍卖， 现将拍卖标的公告如下。 竞买人
即日在淘宝拍卖平台查阅拍卖信息包括标的物详情、 竞买公告、 竞
买须知等并向本院咨询了解详情预约现场看样， 在规定时间内办理
网上报名并支付保证金。 委托代理竞买人、 联合竞买人、 优先购买
人须事先向法院提交审批材料经法院确认后再到网络拍卖平台报名
参加。

1、 拍卖标的： 酒、 古玩字画、 工艺品等共 200个作品， 详见网站。

拍卖时间： 2021年 7月 26日 10时到 2021年 7月 29日 10时

2、 拍卖标的： 酒、 古玩字画、 工艺品等共 200个作品， 详见网站。

拍卖时间： 2021年 8月 2日 10时到 2021年 8月 5日 10时

3、 拍卖标的： 酒、 古玩字画、 工艺品等共 200个作品， 详见网站。

拍卖时间： 2021年 8月 9日 10时到 2021年 8月 12日 10时

4、 拍卖标的： 酒、 古玩字画、 工艺品等共 200个作品， 详见网站。

拍卖时间： 2021年 8月 16日 10时到 2021年 8月 19日 10时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林桢淑

男子徐某是个诈骗惯犯， 多次

牢狱经历并没能让他“改邪归正”，

刑满释放后， 他又一次“技痒难

耐”， 干起了“碰瓷” 的勾当。 这

次， 他瞄上了不规范骑电瓶车的人

群， 多次“碰瓷” 电瓶车车主， 以

右脚受伤为由诈骗医药费和误工损

失费， 诈骗金额达 4万多元。

黄浦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徐某

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 近日， 黄

浦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徐某有

期徒刑 4年 6个月， 并处罚金 5 万

元。

被告人徐某有过 3次前科， 分

别因犯诈骗罪于 2007 年和 2017 年

被判刑， 而当被问到原因时， “通

过在小便中滴血伪造伤情”， 徐某

含糊其辞。

自 2019 年 9 月起， 徐某开始

频繁往来上海江苏两地， 他自称是

在上海街头考察垃圾处理器及地摊

业务。 当被问及为何每次来都会发

生交通事故时， 徐某顾左右而言

他：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我都是走在人行道上， 大概别人每

次骑车都从我右边过去， 我的右脚

和右腰就碰擦受伤了。”

在多达 11 起的交通事故中，

徐某会寻找年纪较大、 不规范骑车

的电瓶车车主“碰瓷”， 例如违规

载人、 在人行横道上穿行、 随意闯

红灯等。 通常， 他先让身体某个部

位碰电瓶车， 然后侧摔倒地， 倒地

后坚称脚或腰受伤。 徐某往往会提

出私了， 如双方无法协商便会报

警。 这些报警记录为后续案件侦破

提供了有利线索。

2020 年 9 月 9 日， 被害人孙

女士骑电瓶车违规载人， 在路口与

徐某碰擦， 徐某倒地坚称右脚受

伤。 随后孙女士带徐某就医， CT

显示徐某没有骨折， 但右脚脚踝有

伤， 医生建议绑上石膏休息一段时

间。 孙女士自认理亏， 赔偿 6000

元作为误工费与徐某私了。

事后， 孙女士越想越不对劲，

自己没有撞到徐某， 怎么徐某就受

伤了呢？ 她在单位里提起此事， 同

事张先生听闻后与孙女士核实， 发

现他们“撞倒” 了同一人， 同样也

赔了不少钱， 只是时间和地点不

同。

据张先生陈述： “7 月 25 日，

我骑着电瓶车， 徐某本走在我前

面， 忽然靠近我的电瓶车然后倒

地， 我觉得奇怪， 因为当时骑得很

慢， 还大声提醒前面的人注意安

全。” 徐某倒地后不停叫痛， 就医

后 CT同样显示徐某没有骨折但右

脚踝处有伤。 张先生怕麻烦， 便转

账 1 万元与徐某私了。 了解此事

后， 孙女士决定报警。

根据此前报警记录， 侦查机关

顺藤摸瓜， 竟找到 10 多名与徐某

发生“碰擦” 的电瓶车车主。

徐某有过多次被判刑的经历， 具

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 到案后， 徐某

避重就轻地为自己辩解， 对“碰瓷”

电瓶车车主的事实拒不认罪。

审查逮捕阶段， 承办检察官在综

合多名被害人陈述、 交通事故认定

单、 转账记录等证据的基础上， 就

确认徐某右脚伤势是否为陈旧伤等

情况制作了详细的捕后侦查提纲，

引导侦查机关补齐证据链。 经鉴定，

徐某右脚无新鲜伤势， 且无动态改

变。

承办检察官指出， 2019 年 9 月

至 2020 年 9 月期间， 徐某除了在

2020 年 1 月至 6 月疫情严重期间发

生事故次数较少外， 其他事故均间隔

不足一个月或只是间隔几天。

家中有人还敢入室盗窃
贼胆包天终获刑


